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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市教〔2021〕62 号 

 

 

绍兴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绍兴市校外培训机构 

办学行为负面清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县（市）教体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

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

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40 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

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 号）有关法律法

规及文件精神，现将《绍兴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负面清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4 日 

绍兴市教育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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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负面清单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

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21〕40 号）、《教育

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

知》（教监管厅函〔2021〕8 号）、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

号）、教育部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、《浙江省教

育厅等 12 部门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浙

教规〔2020〕7 号）和《浙江省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浙教安〔2020〕59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，现制订《绍

兴市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负面清单》。全市范围内经各区、县

（市）教育部门依法审批的校外培训机构应规范办学，不得出现

以下行为。 

办学资质： 

1.违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未贯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，

传播、讲授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内容。 

2.擅自改变机构名称、办学内容、办学地点和举办者等许可

范围。 

3.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办学证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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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、未经审批多址开展培训。 

5.上市融资、资本化运作；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

学科类培训机构，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

训机构资产；外资通过兼并收购、受托经营、加盟连锁、利用可

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。 

教师队伍： 

6.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。 

7.聘用无教师资格证的学科类教师。 

8.聘用未办理合法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从

事教学等相关活动。 

9.所聘教师中出现虐待、猥亵、性骚扰等违反师德的行为。 

10.高薪挖抢学校教师。 

11.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。 

培训招生： 

12.超标超前培训，培训内容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，培训

进度超过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中小学同期进度。 

13.培训时间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。 

14.每堂课授课时间超过 45 分钟，培训结束时间晚于 20:30。 

15.培训结束后以任何形式留作业。 

16.组织举办学科类等级考试、竞赛及进行排名。 

17.与中小学校联合招生；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。 

18.委托中小学教师介绍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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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提供境外教育课程。 

20.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

训。 

21.在主流媒体、新媒体、公共场所、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

格平台等刊登、播发校外培训广告；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内开展

商业广告活动；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、教辅材料、练习册、

文具、教具、校服、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；发布各种夸大

培训效果、误导公众教育观念、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

规广告行为。 

22.通过即时通讯、网络会议、直播平台等方式违规开展线上

学科类培训；通过“直播变录播”等方式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。 

23.以学前班、幼小衔接班、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

童开展线下学科类（含外语）培训。 

24.以游学、研学、夏令营、思维素养、国学素养等名义，或

者在科技、体育、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，违规开展学科类

培训。 

信息公开： 

25.未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设置信息公开栏，存在机构资质

（办学许可证、法人登记证书等）、教师资质（包括姓名、照片、

学科及教师资格证编号等）、收退费标准（包括收费标准、退费办

法、资金监管账号等）、培训内容（包括课程名称、时间、价格等）、

聘用外籍人员情况（包括姓名、工作许可证件编号等）规定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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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不完整或不及时更新的现象。 

26.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。 

财务收费： 

27.未使用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。 

28.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。 

29.在公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。 

30.未按照规定向培训学员开具发票。 

31.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或强行集资。 

32.利用教学设施及设备为他人或单位提供经济担保或财产

抵押。 

33.恶意终止办学、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。 

34.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、虚假折扣、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

不正当竞争。 

35.未按政府指导价等相关规定进行收费。 

安全管理： 

36.未有效维护办学场所出入口的视频监控，视频录像未保留

30 天以上。 

37.存放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及开展易燃易爆实验操作。 

38.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；设置影响逃生和

灭火救援的栅栏；未按标准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及标识；在教室使

用电热器具、高热灯具等大功率电器；存在电气线路和设备老化

的问题；使用明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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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.未经许可提供餐饮服务；为学生统一订餐的餐饮单位不具

备集体用餐配送资质。 

40.在办学场所安排学员住宿；使用未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车

辆接送学生。 

校外培训机构发生上述负面清单行为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

规定的其他行为的，由各区、县（市）教育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，同时列入黑名单予以警告。对拒不整改或逾期整

改不到位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六十四

条之规定，责令举办者停止办学、退还所收费用，并处以违法所

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

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另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七条和

六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并对相关人

员处以 1 至 5 年或永久性限入教育行业处罚。 

清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如遇国家及省有关政策调整，以国

家及省政策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绍兴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4 日印发 
 


